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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镇标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

设立街道标准的通知
（桂政发〔2021〕2 号 ）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镇标准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设

立街道标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2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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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镇标准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设立镇要坚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遵循

小城镇发展规律，稳妥有序推进，注重发展质量。

（二）设立镇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，有利于优化城镇

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、提高公共服务能

力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、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。

（三）设立镇要统筹考虑人口规模、经济发展、资源环境、

人文历史、地形地貌等因素，拟设镇区域应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

和发展潜力，具有辐射带动能力。

（四）设立镇应按照撤一设一、撤多设少的原则，可以采取

撤乡设镇、乡镇合并设镇等方式。

二、指标条件

（一）人口和面积条件。

1．拟设镇区域常住人口不低于 2.5 万人，镇人民政府驻地

常住人口不低于总人口的 15%；

2．拟设镇区域的镇人民政府驻地建成区面积、规模较大且

有良好的发展空间。

（二）经济条件。

拟设镇的乡最近连续两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不低于本

县（市、区）所辖乡镇的平均值。

（三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。

1．拟设镇区域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
（1）建制村通客车率达 10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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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学校、幼儿园的设置和配备符合国家及自治区要求；

（3）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医疗卫生机构；

（4）文化、体育、社会福利和社区服务等设施较为完善；

（5）地名标志设置率达到 100%；

（6）所辖村（社区）设有符合标准要求的党群服务中心和

综合文化服务中心。

2．拟设镇区域的镇人民政府驻地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
（7）道路硬化率 100%；

（8）集中供水普及率不低于 90%，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

卫生标准；

（9）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备，垃圾处理率不低于 85%；

（10）有按标准建设的综合文化站和文体广场；

（11）有公共厕所；

（12）有邮政营业场所；

（13）宽带、有线电视入户，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；

（14）有成规模的集贸市场和一定面积的公共停车场；

（15）有应急避难场所，避难场地面积与镇人民政府驻地区

域规划人口或常住人口相匹配，并按人均面积不低于 1 平方米确

定。

三、可适当放宽设镇条件的情形

乡与乡、乡与镇合并设镇的，边境地区、重要工矿区、重点

产业区、特色旅游区、省际边界区以及国防建设等特殊需要地区

确有必要设镇的，可适当放宽条件。以上地区拟设镇区域常住人

口不低于标准值的 50%，其他定量指标不低于标准值的 80%，定

性条件“一事一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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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设立镇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变更方案，逐级报自

治区人民政府审批。

（二）设立镇的申报材料包括：申请书（请示），风险评估

报告，专家论证报告，征求社会公众等意见的情况报告，组织实

施总体方案，区划变更前的行政区划图和变更方案示意图，上级

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本标准将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，国家和自治区对有关内容要求

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三）本标准由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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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设立街道标准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设立街道要坚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遵

循城市发展规律，稳妥有序推进，注重发展质量。

（二）设立街道要综合考虑人口规模、地域面积、人文历史、

街区功能、居民认同等因素，做到设置科学、布局合理、规模适

度、功能完善，有利于理顺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提高公共服务能

力，推动城市区域实行扁平化管理，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。

（三）街道管辖范围应清晰明确，一般以道路、河流或者整

建制的社区（村）为界，街道办事处驻地应位于其管辖范围内。

街道名称应当体现地域特色、反映时代特征、传承文化基因。

（四）设立街道应按照撤一设一、撤多设少的原则，不突破

现有乡镇和街道总量。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中心城区范围的市

辖区、不设区的市的镇和常住人口规模 10 万人以上的县人民政

府驻地镇，可以撤销镇建制设立街道或整合设立街道。现有街道

规模布局不尽合理的，应逐步调整优化。

二、指标条件

（一）人口和面积条件。

1．市辖区，以及常住人口 60 万人以上的县、不设区的市，

拟设街道区域常住人口不低于 5 万人，建成区人口（含集中居住

的新型农村社区和水库、扶贫等易地安置区人口）占拟设街道区

域常住人口比重不低于 80%；其他县、不设区的市，拟设街道区

域常住人口不低于 2 万人，建成区人口（含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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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和水库、扶贫等易地安置区人口）占拟设街道区域常住人口

比重不低于 50%。

2．拟设街道区域面积不低于 10 平方千米，建成区面积不低

于 5 平方千米。

（二）经济条件。

拟设街道的乡镇最近连续两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不低

于本县（市、区）所辖乡镇、街道的平均值。

（三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。

1．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 100%，并开通部分城市公交线路；

2．集中供水普及率达到 90%，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

标准；

3．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备，垃圾处理率不低于 90%；

4．基本消除黑臭水体；

5．有邮政营业场所；

6．根据商业、住宅区周边等不同路段性质合理设置公共厕

所；

7．合理设置公园绿地、单位附属绿地、居住区绿地、防护

绿地和风景林地，环境优良；

8．宽带、有线电视入户，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；

9．学校、幼儿园的设置和配备符合国家及自治区要求；

10．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医疗卫生机构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〔站〕、社区医院）；

11．文化、体育、社会福利和社区服务等设施较为完善；

12．地名标志设置率达到 100%；

13．所辖社区设有符合标准要求的党群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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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设立街道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变更方案，报设区市人

民政府审批。设区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后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抄

送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。

（二）设立街道的申报材料具体要求，由设区市人民政府参

照自治区有关规定研究确定。

（三）设立街道涉及乡镇行政区划变更的，应当事先逐级上

报至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申报要求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标准将根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，国家和自治区对有关内容要求

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三）本标准由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。

（四）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